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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比较各省药品第三方物流监管政策，为加强药品第三方物流科学监管，促进其健康发展

提出建议。方法：检索各省级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获取药品第三方物流监管的有关政策文件，对比分

析，并提出建议。结果：各省加强药品第三方物流监管的意见、指导原则及其指南等大都集中在资质、

委托范围、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硬件软件和机构人员、质量审计和质量协议、委托方和药品第三方物流

企业责任划分规定和召回追溯、法律责任及处罚的规定等6个方面，但政策的具体规定及执行落实情况

有所差别。结论：各省应该加强对药品第三方物流的科学监管，放宽准入企业类型范围，明确委托范围

和委托方式，严格药品第三方物流基本要求，强化质量审计和制定质量协议示范文本，明确各方责任划

分，确保召回追溯高效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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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regulatory policies of the third-party drug logistics in different provinces were 
compared,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to strengthen the scientific supervision of the third-party logistics of 
pharmaceuticals and promote its healthy development. Methods: The websites of provincial drug administration 
were searched to obtain the related policy documents of pharmaceutical third-party logistics supervision,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made, and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Results: Suggestions, guiding principles and 
guidelines on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of pharmaceutical third-party logistics in various provinces mainly 
concentrate on the six aspects of qualification, entrusted scope, hardware, software and organization personnel of 
pharmaceutical third-party logistics, quality audit and quality agreement,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entrusting party 
and pharmaceutical third-party logistics, recall traceability, legal liability and provisions for punishment. There 
exist differences in the specific provisions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Conclusion: The provinces should 
strengthen scientific supervision of pharmaceutical third-party logistics, expand the scope of access enterprises, 
clarify the scope and mode of entrusting, strictly enforce the access conditions of pharmaceutical third-party 
logistics, strengthen quality audit, formulate quality agreement model texts,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y divi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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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术语》（GB/T18354-2020）征求意见

稿规定，第三方物流是由独立于物流服务供需双方

之外且以物流服务为主营业务的组织提供物流服务

的模式。其在药品供应链中既可以是药品生产企业

的成品库，也可以成为批发交易终端（如医疗机构

与药品零售商）的寄存库，同时又是客户的专职物

流中心。传统的药品流通垄断企业，精通药品理化

性质，但在物流专业性方面较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

相去甚远，且地域差异比较明显[1]，而专注于药品

物流和配送服务的药品第三方物流，因其具有规模

化、规范化、物流集运化的优势，不仅大大节省

物流成本，提高配送效率，保证药品全链条和全

过程可追溯，而且可以全面优化药品物流供应链，

实现药品物流智能化、可视化管理，在取得显著

经济效益的同时，大大提升客户满意度。2016年2

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

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以下简称《决

定》），取消了“从事药品第三方物流业务批准”

的行政审批事项，从“放管服”改革政策方面支持

药品物流行业的发展。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

管理法》（以下简称《药品管理法》）第35、99条

规定了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

经营企业可以委托药品第三方储存和运输药品，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药品第三方物流进行延伸检

查，但我国药品第三方物流一直没有明确的法律地

位，缺乏法律法规的确认和规制，在法律真空状态

下自发发展起来的药品第三方物流，在实践中产生

很多问题[2]。从《决定》出台到2021年3月25日，

境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简称省份）

中，共有重庆市、福建省、广东省、贵州省、甘肃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北省、河北省、海南省、

江西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上海

市、陕西省、山西省、山东省、天津市、浙江省

等19个省份陆续出台了适用于本省的监管意见、

指导原则及其指南。本文拟通过对比境内各省份

监管政策文件，比较其差异和共性，为各省份加

强药品第三方物流的科学监管，促进其可持续发

展提供建议。

1   各省份监管文件概述
1.1   文件分类

各省份监管文件类型按照内容，可分为4类：

（1）指南、指导意见、标准和条件：主要是对药

品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开办条件做出具体规定。详细

规定了机构人员、制度与管理、设施与设备、信息

管理系统等方面；（2）通知、公告：主要是对企

业申报要求、需要提交的资料、明确监管方式和责

任划分等方面做出宏观要求，或通告技术指南生

效；（3）指导原则：主要是对药品第三方物流参

与方履行经营活动法律责任和质量责任提供技术支

持，以及作为审计和监督检查的评价标准；（4）

要求、办法：对多仓协同储存配送药品进行专项要

求。各类监管文件数量见图1。

all parties, and ensure the efficient and orderly recall and traceability.
Keywords:    third-party logistics; pharmaceutical logistics; drug circulation

图 1   政策类型及数量汇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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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日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

其中部分新增条款对药品第三方物流的规范有着

重要意义。第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国家建立健全药

品追溯制度；第三十五条明确了药品上市许可持

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可以委托第

三方储存和运输药品；第九十九条明确了药品监

督管理部门可以对药品第三方物流进行延伸检

查。在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之前，各省规

范性文件以指南、指导意见、标准和条件为主；

另有浙江省出台了指导原则，辽宁省出台了办

法。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之后，甘肃省、

广东省、湖北省、海南省、江西省、陕西省、山

西省、上海市、云南省9个省份陆续出台相关政策

规范药品第三方物流，以指南、指导意见、标准

和条件以及通知、公告为主，另有湖北省出台了

指导原则，云南省出台了要求。

1.2   文件内容

各省监管政策，主要集中在资质、委托范

围、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硬件软件和机构人员、

质量审计和质量协议、委托方和第三方责任划分

规定和召回追溯、法律责任及处罚的规定等方

面，见图2。

图 2   各方面规定数量汇总

16个省份（重庆市、福建省、广东省、甘肃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湖北省、河北省、

海南省、江西省、辽宁省、四川省、山东省、山西

省、陕西省、天津市）对委托方和药品第三方物流

企业的资质进行了要求。其他各方面，大部分省份

也都有相关要求。四川省、浙江省和山西省3省对

委托范围没有要求。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

区2省份对硬件软件没有要求。四川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4省份对机构及人

员无要求。辽宁省、山西省、浙江省、贵州省、内

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6省份对质量审计无要求。四

川省、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3省份对质量协议无

要求。山西省、山东省、浙江省、贵州省、内蒙

古自治区和甘肃省6省份对责任划分无要求。山西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4省

份对召回与追溯无要求。只有重庆市、湖北省、河

北省、江西省、陕西省对法律责任及处罚做出明确

规定。

2   委托方与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资质
各省在资质上的许可分为委托方资质许可、

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资质许可。

2.1   委托方资质许可

各省对委托方的资质要求不尽相同，具体见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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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见，委托资质主要集中在药品生产企

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批发企业和药品零售连锁

企业。其中对于药品生产企业的准入最多，有12个

省份。仅广西和湖北允许药品零售企业参与委托，

仅江西和四川允许本省生产企业控股的药品批发企

业参与委托，同时江西还单独允许试点企业（集

团）控股的药品批发企业参与委托，仅陕西允许医

疗机构参与委托。  

2.2   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资质许可

各省对受托的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资质要求

也不同，具体见表2。

表 1   各省对委托方的资质要求

省份 允许作为委托方的资质 数量

重庆 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3

福建 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3

广东 药品经营企业 1

甘肃 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 2

广西 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药品零售企业 4

贵州 药品生产企业 1

湖北 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

零售企业

6

河北 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4

海南 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4

江西 药品生产企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本省生产企业控股的药品批发企业、试点企业（集团）控股

的药品批发企业

4

辽宁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1

四川 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本省生产企业控股的药品批发企业 3

山东 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批发企业 3

山西 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3

陕西 药品经营企业、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医疗机构 5

天津 药品经营企业、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3

表 2   各省对受托的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资质要求

省份 数量 允许受托的药品第三方企业资质

重庆、福建、广东、贵州、海南、河北、湖北、江西、山东、陕西 10 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贵州、甘肃、海南、湖北、辽宁、山西、四川、山东、陕西、天津 10 药品批发企业

河北、江西、辽宁 3 符合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

福建、贵州 2 药品经营企业

贵州 1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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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省委托企业资质与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资质汇总

由表2可见，大部分省份均要求药品第三方物

流资质为符合GSP的药品批发企业、经营企业和零

售连锁企业。重庆市和广东省进一步放宽要求，即

只需要符合GSP相关规定即可。重庆市明确规定，

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应遵守《药品管理法》等法律

法规，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广

东省要求药品现代物流企业应当建立符合药品GSP

要求并与其药品现代物流经营范围及规模相适应的

质量管理体系。

2.3   分析

各省委托企业与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资质

许可及数量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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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资质 药品第三方物流资质

由图3可知，药品经营企业、药品批发企业、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在不同省份既可作为委托方也可

作为被委托方，而在供应链中的其他企业只可作为

一方主体。福建省规定药品经营企业可同时作为委

托方和被委托方。山西省、四川省、山东省、海南

省、湖北省、天津市则规定药品批发企业可同时作

为委托方和被委托方。

各省委托企业与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资质许

可类型的数量总数见图4。

图 4   各省准入企业类型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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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准入企业类型数量：各省对于准入方

企业类型数量大多集中在3种企业类型；其中湖北

省准入方企业类型数量最多，为6种（药品生产企

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批发企业、药品零售连锁

企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零售企业）；辽

宁省、广东省、贵州省均仅有1种，分别为药品零

售连锁企业、药品经营企业、药品生产企业。

药品第三方物流准入企业类型数量：10个省

份（贵州省、甘肃省、海南省、湖北省、辽宁省、

山西省、四川省、山东省、陕西省、天津市）允

许符合GSP和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的药品批发

企业参与，福建省允许符合GSP的药品经营企业参

与，河北省和江西省仅要求企业同时符合GSP与药

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贵州省允许符合GSP的药

品批发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和药品零售连锁企业3

种企业参与。

3   委托范围
广东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四川省、

上海市、山西省、浙江省7省份对委托范围没有具

体规定，重庆市、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

省、湖北省、河北省、海南省、辽宁省、江西省、

陕西省、山东省、天津市12个省份都对其进行了规

定。其中，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海

南省、河北省、江西省、辽宁省（第二类精神药

品制剂除外）、陕西省、重庆市和湖北省10省份规

定，对国家规定的精、麻、毒、放等特殊管理药品

不得委托储存配送。海南省和山东省规定不得配送

疫苗；海南省还规定血液制品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不得配送；山东省规定，委托主体可以根据自身

需求，在可追溯的前提下，按品种或配送区域进行

委托。陕西省和天津市规定，委托方应将经营范围

内所有药品的储存配送业务全部委托给受托方，不

得多头委托，不得单项或选项委托，受托储存配送

的药品不能再次委托；陕西省还规定，取消委托业

务的，委托方须将《药品经营许可证》中的仓库地

址变更后，方可从受托方仓库将委托储存配送的药

品转出，企业新设的仓库须符合新开办相关要求和

条件；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委托储存配送业务仅限于

向零售连锁企业所属门店配送，不得向个人消费者

配送。

4   对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基本要求
各省对药品第三方物流基本要求主要集中在

硬件、软件、机构及人员。有17个省份（福建省、

广东省、贵州省、海南省、河北省、江西省、辽宁

省、山东省、陕西省、重庆市、湖北省、浙江省、

山西省、四川省、甘肃省、上海市、天津市）对硬

件、软件做出明确要求，占比89%，要求企业配备

与经营范围和规模相适应的药品现代物流仓库，

制定与药品现代物流操作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

文件。软件方面，各省均强调计算机系统应可实现

信息可追溯。硬件方面，各省的要求相较于GSP更

加具体。重庆市规定：企业物流中心库房套内面积

不得少于30000平方米，高于其他省份的要求。14

个省份（福建省、广东省、贵州省、海南省、河北

省、江西省、陕西省、重庆市、山西省、四川省、

浙江省、辽宁省、上海市、天津市）对运输车辆有

明确要求，占比74%，要求企业配备与经营规模、

配送能力相适应的封闭式药品运输车辆，以及冷藏

车、保温箱等运输设备，相较于GSP新增了车辆的

数量要求。15个省份（福建省、广东省、贵州省、

海南省、河北省、江西省、辽宁省、山东省、陕西

省、重庆市、浙江省、山西省、湖北省、上海市、

天津市）对机构与人员做出明确要求，占比79%。

相较于GSP，有重庆市、福建省、广东省、贵州

省、海南省、辽宁省、山东省、上海市、陕西省9

个省份新增企业应设立专门的物流管理部门的规

定，并对运营管理人员提出资质要求。

5   质量审计与质量协议
5.1   质量审计

14个省份（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

南省、河北省、江苏省、江西省、陕西省、四川

省、重庆市、湖北省、福建省、山东省、上海

市、天津市）要求委托方对受托方进行质量审

计。质量审计要求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应当按照

GSP的要求开展储存、运输活动，配合委托方开展

质量审计工作。广东省要求按照《广东省药品现

代物流技术指南》进行质量审计。湖北省要求：

“药品第三方物流质量安全数据应符合国家药品

数据管理有关规定并具有质量审计追踪功能。委

托方应定期审计受托方质量体系并监督其持续改

进，使受托方在药品收货、验收、储存、养护、

出库复核、运输等活动质量可控。”

5.2   质量协议

16个省份（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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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河北省、江西省、辽宁省、山东省、陕西省、

重庆市、浙江省、湖北省、福建省、贵州省、山西

省、上海市、天津市）要求委托方和药品第三方物

流企业签订质量协议，通过质量协议文本，厘清委

托企业和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质量责任。江西省规

定：“受托方应与委托方签订质量保证协议，内容

至少包括：（一）委托储存、配送药品的范围及期

限；（二）药品和票据交验程序；（三）收货入

库、储存养护、发货运输、在途送货、售后服务等

的管理；（四）退回药品管理及不符合规定药品管

理；（五）质量管理责任划分；（六）物流服务项

目、物流信息管理、标准、违约责任等。” 广西

壮族自治区规定：“审计合格后签订质量保证协议

后方可委托储存、配送药品。”

6   委托方和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责任划分
规定和召回追溯
6.1   委托方和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责任划分规定

13个省份（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

区、海南省、河北省、江西省、辽宁省、陕西省、

四川省、重庆市、湖北省、上海市、天津市）对责

任划分做出了明确要求，辽宁省内容包括：“明确

委托储存配送药品的范围和期限，收货验收、储

存、出库、配送、退回等涉及药品质量问题处理程

序和责任约定等。” 重庆市、福建省、广西壮族

自治区、湖北省、江西省、陕西省要求委托企业

必须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承担药品采购、储存、配

送、运输、销售等活动全部法律责任和质量责任，

且福建省和重庆市进一步明确规定：“委托方是药

品质量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委托储存、运输的药品

品种、经营范围不得超出委托方的许可范围。”福

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则规定受

托方应对所承担的药品第三方物流服务活动负相关

法律责任和质量安全责任。

6.2   召回和追溯相关规定

15个省份（河北省、江西省、辽宁省、山东

省、陕西省、四川省、重庆市、浙江省、湖北省、

海南省、广东省、福建省、贵州省、上海市、天津

市）有召回和追溯的相关要求，要求采用信息化的

手段确保经营全过程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实

时、可追溯。河北省规定：“药品现代物流企业应

当承担起药品追溯体系建设的主体责任。”辽宁省

规定：“连锁企业、现代物流企业均应按照GSP的

要求建立符合企业实际的质量管理体系，制定质量

管理体系文件，储存、配送全过程应满足药品追溯

的要求。” 

7   法律责任及处罚的规定
重庆市、湖北省、河北省、江西省、陕西省5

个省份对委托方和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法律责任

及处罚做出了规定。委托方的违法处罚主要包括：

停业整顿，停业整顿期间应中止其委托药品第三方

物流的药品储存、运输活动；撤销GSP认证证书直

至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违

法处罚主要包括：责令停止储运业务并限期整改，

逾期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不得开展药品第三方

物流业务；纳入黑名单；发布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

不符合性声明。其中重庆市、湖北省明确规定按照

药品管理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江西省明确规定按照

《药品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从严查处。

8   讨论与建议
从2016年国务院取消“从事药品第三方物流

业务批准”后，全国已经有61％的省份出台了对

药品第三方物流监管的细则，积极将药品第三方

物流涉及到的各方主体纳入监管范围，药品的监

管正从粗放转向精细管理[3]。在改革背景下，传统

的药品流通体系逐渐瓦解，构建新的药品流通商

业模式势在必行[4]。但在前期由于监管体系尚未完

善、监管制度不统一、人员设施缺乏等问题，导

致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市场规模小、竞争力弱、

资源利用率不高、集约化经营优势不明显，无法

形成规模化效益。为促进药品第三方物流的快速

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8.1   建立统一的标准与管理制度，放宽准入企业

类型的范围

现行的政策文件主要是部门性、区域性文

件，各省市场准入标准、GSP认证尺度、行业竞争

规则等不一致[5]，易出现质量风险。同时，各省在

探索药品第三方物流监管时所出台的政策，表达各

异，有些表述并不符合药品管理法及GSP等法律法

规，可能造成语意不明而阻碍监管。因此，药品监

管部门应尽快推动GMP和GSP物流行业上下游标准

的统一，实现药品物流上下游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

共用一套统一标准，从而推动药品物流标准化。针

对专业术语应当采用科学标准的表述，使用符合新

修订《药品管理法》及相关药品监管法律法规的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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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避免造成歧义。再者，随着“两票制”“带量

采购”“医疗机构中药制剂调剂”和“互联网＋医

疗”的大力推进，供应链中各方对药品第三方物流

需求持续扩大，各省应放宽委托企业的范围，批准

有委托需求的各相关企业均能参与委托，使得各委

托企业在运输药品时均能充分利用药品第三方物流

全程温度可控和可追溯的优势，更好地保证药品质

量。对于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资质，建议药品监管

部门统一明确为符合GSP条件中关于储存、配送内

容的物流企业均可参与配送，从而在保证配送质量

的基础上，激活社会化活力，降耗增效。

8.2   明确委托范围和委托方式

根据《药品管理法》，精神药品、麻醉药

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都属于国家特殊

管理的药品，各省应当明确统一规定禁止委托。针

对其他特殊药品，例如疫苗、血液制品等有较大质

量风险的生物制品，应当在评估风险的基础上单独

进行规定。在委托方式上，只接受合法企事业许可

范围内的药品委托，并确保将药品运送到经过资质

审核的许可范围内的合法配送终端，从而有效防止

非法的药品进入合法的渠道及合法的药品流入非法

渠道。针对部分委托方二次委托或者仅仅就单独品

种进行委托配送，仍然保留自己的仓库，或多头配

送，均增大了日常监督检查工作难度，导致监管漏

洞[6]，各省应当明确规定委托方应将经营范围内所

有药品的储存配送业务全部委托给受托方，不得多

头委托，不得单项或选项委托，受托储存配送的药

品不能再次委托。

8.3   严格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基本要求

我国大部分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业务监管系统

设施简单且功能单一，导致服务水平不高和客户满

意度低，但是企业难以消耗资金来提供完善的业务

监管系统[7]。各省级药品监管部门应出台专门的技

术指南，参照GSP要求对硬件、软件、机构、人员

进行规定。硬件上，在严格遵守GSP中对于设施设

备的要求的基础上，应结合各省实际，对仓库面

积、运输车数量等做出更为具体严格的要求，实现

精细监管。软件上，应该建立统一的计算机软件系

统，实现业务数据、仓库数据的直连，实现数据传

输及时、安全，解决运输全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

题，且全程可追溯[6]。对于机构与人员，应要求药

品第三方物流企业设立专门的物流管理部门，严格

身份审核和管理，并应针对物流专业构建职业化的

培训机制和教育体系培养物流专业型的人才[7]。鼓

励支持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设置药品物流相关专业

和课程，培养多层次药品物流专业人才，加强学生

物流和药学相关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培养，鼓励相

关企业和专业机构加强药品物流人才培训。

8.4   强化质量审计和制定质量协议示范文本

各省药品监管部门应明确规定质量审计标

准，委托方对受托方进行质量审计。建议按照GSP

要求，而不单独设立省级监管部门颁布的标准，保

证审计活动更通行、更高效。此外，制定委托企业

和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质量协议示范文本，通过质

量协议示范文本，补齐“全链条”，形成闭环流，

厘清委托企业和药品第三方物流企业质量责任，并

将药品召回和追溯等工作落实在质量协议中，真正

落实企业保障药品质量安全的主体责任，实现药品

质量监管由政府监管向企业自主治理和社会共治的

转变。

8.5   明确各方责任划分，确保召回追溯高效有序

药品监管部门应当通过明确区分委托方和药

品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各种责任和权利，保证运输、

储运过程中的质量。建议各省统一明确由委托方负

责药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委托方是药品质量安全

的第一责任人，受托方应对所承担的药品第三方物

流服务活动负相关法律责任和质量安全责任。此

外，针对信息端的物流参与方无法做到同步更新信

息内容，容易出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8]，应进一步

推动药品追溯码的普及，药品追溯码如同药品的电

子身份证号码，是解锁药品对应追溯数据的钥匙，

是实现“一物一码，物码同追”的必要前提和重要

基础。建议国家药监局有序推进药品追溯码的普

及，促进供应链数据在委托方、药品第三方物流和

配送终端的高效传输和交互，以保证药品全程可追

溯，并降低药品第三方物流管理及运行成本，提高

物流效率。

9   结语
药品物流业贯穿药品生产、流通和使用全过

程，发展药品第三方药品物流，符合国家政策导

向，有利于提高物流效率，有利于促进药品经济

健康发展[5]。当前，我们正处在药品第三方物流起

步阶段，对药品第三方物流的监管既要符合“放

管服”的改革精神，又要符合药品物流的管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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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9]。作为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必须做到全程监管

和科学有效监管。随着国家监管层面立法的跟进、

行业诚信体系和行业标准建设的不断完善、监管力

度的不断加强以及监管措施的不断完善，以药品储

存、配送全过程质量安全和全程可追溯为基础的药

品第三方物流将向着规模化、规范化、集约化、信

息化和智能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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